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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01 证券简称：川宁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0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追加承诺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
公告

股东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宁生物”或“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收到四川

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科伦药业”）及其控制的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科伦宁辉”）（前两者以下统称“控股股东”）分别出具的《关于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函》，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本着对中小股东负责
的态度，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公司股东利益，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增强
投资者信心，自愿延长其所持有川宁生物的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份（下称“首发前限售股”）的锁定
期。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一）基本信息
1、科伦药业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5月29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都卫星城工业开发区南二路
注册资本：159,805.3372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革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医疗服务；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检

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中药提取物
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科伦宁辉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望仙场街33号5栋3层9号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股份类别

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股份数量
（股）

1,569,887,643
40,000,000

占总股本比例

70.40%
1.79%

限售情况的说明

限售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5年12月27日

限售期限为 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5年12月27日

3、最近十二个月内控股股东未发生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本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成都科伦宁辉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追 加 承 诺
股份性质

首 发 前 限
售股

首 发 前 限
售股

追加承诺涉及
直接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69,887,643
40,00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70.40%
1.79%

股份原限售截止
日

2025 年 12 月 27
日

2025 年 12 月 27
日

延长限售期
限（年）

一年

一年

延长限售期后的
截止日

2026 年 12 月 27
日

2026 年 12 月 27
日

设 定 的
最 低 减

持价

/
/

在限售期内，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行为导致控股股东新获得
的股份，同样遵守前述限售承诺。

（二）追加承诺的其他内容及违反承诺的违约条款
在上述锁定期内，控股股东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
期届满后如减持的，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及控股股东作出的公开承诺。

控股股东若违反本承诺的相关约定，将依法承担由此给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

守承诺。对于股东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公司董事会将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股东履行违约责
任。同时，公司将及时办理本次承诺延长限售期的相关手续。

四、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出具的《关于自愿延长限售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02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编号：2025-092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14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13起为原告，1起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8.59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暂无法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欠付工

程款的建设单位提起诉讼（仲裁），通过法律途径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切实保障合法权益，同时在
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亦发生部分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诉讼及仲裁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仲裁）案件14起，涉案金额合计8.59亿元，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公司近期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仲裁）案件14起，合计金额8.59亿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原告
（申请人）

安徽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一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建工水利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水利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安徽建工三建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
（被申请人）

淮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临沂市罗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融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彬州市水利局

西南政法大学

丰县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明发集团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丰县保障性住房建设有限公

司

长沙明发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明发集团泰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明发集团南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明发集团有限公司

明发集团江苏大数据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明发集团南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江苏锡沂高新区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灵璧县人民医院

中山市浩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咸新区
秦汉新城天马城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西咸新区新城创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六安明发城市开发有限公司、明
发集团安徽金寨城市开发有限公
司、明发集团(马鞍山)环境建设有
限公司、明发集团南京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起 诉/申 请 日
期

2025-11-27
2025-12-04

2025-11-21

2025-12-05

2025-12-16

2025-11-19

2025-11-25

2025-12-04

2025-12-05
2025-12-05

2025-12-09

2025-12-15

案由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5,442.98
3,842.04

3,256.55

6,283.22

6,295.15

9,945.46

7,145.14

5,039.14

3,175.63
5,350.07

6,134.12

5,152.51

受 理 法 院/仲
裁委

淮南市田家庵
区人民法院

临沂市罗庄区
人民法院

界首市人民法
院

陕西省彬州市
人民法院

重庆市渝北区
人民法院

江苏省丰县人
民法院

长沙市望城区
人民法院

江苏省新沂市
人民法院

灵璧县人民法
院

中山市第一人
民法院

合肥市包河区
人民法院

六安市叶集区
人民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13

14

安徽建工集团固
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安徽建工集团固
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固镇县重点工程建设中心、固镇
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固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12-04

2025-12-04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11,879.31

6,967.61

蚌埠仲裁委员
会

蚌埠仲裁委员
会

一审审理中

一审审理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原告

安 徽 建 工
水 利 开 发
投 资 集 团
有限公司

巢 湖 现 代
建 设 工 程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三 建 集 团
有限公司

安 徽 建 工
交 通 航 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安 徽 建 工
交 通 航 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被告

阜阳城房京开置
业有限公司、合
肥城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
城房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城
房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安徽建工水利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阜阳城房
京开置业有限公

司

安徽皖辉置业有
限公司、句容弘
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海口市新埠岛开
发建设总公司

临泉亿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皖投同安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安庆梁生置业有
限公司、安徽梁
生 置 业 有 限 公
司、河南倍福利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第三人）

重庆筑精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林

朝贵、陈祥

泗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起诉日期

2023-11-10

2024-06-27

2023-10-18

2023-11-13

2024-01-11

2024-01-30

2025-01-27

2024-02-28

2025-05-29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

纷

涉案金额
（万元）

35,141.70

7,415.17

5,494.87

9,137.44

5,131.88

4,888.67

4,332.26

3,091.40

16,311.56

受理法院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阜 阳 市 颍
泉 区 人 民

法院

肥 西 县 人
民法院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美 兰
区 人 民 法

院

临 泉 县 人
民法院

安 庆 市 迎
江 区 人 民

法院

安 庆 市 迎
江 区 人 民

法院

合 肥 市 瑶
海 区 人 民

法院

泗 县 人 民
法院

进展情况

一审判决被告阜阳城房京开置业有限公司支
付工程款 27,111.05万元，原告享有优先受偿
权；原告向被告阜阳城房京开置业有限公司
支付工期延误违约金1,775万元。原告上诉，

二审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审理中。

一审判决被告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支付工程款5,849.54万元及利息，被告
阜阳城房京开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被告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均上诉，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一审判决被告安徽皖辉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
程款3,572.47万元及逾期利息；被告句容弘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享
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安徽皖辉置业有限公司

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4,623.27万元，质保
金 664.37万元，合计 5,287.64万元，原告享有

优先受偿权；被告支付鉴定费80万元。

一审判决被告返还履约保证金 47.71万元及
利息，支付工程款 3,661.39万元，原告享有优
先受偿权，被告支付鉴定评估费 83.83万元。
被告上诉，二审判决被告返还履约保证金
47.71万元及利息，支付工程款3,661.25万元，
支付鉴定评估费83.83万元，原告享有优先受
偿权。原告已申请强制执行。已回款 2,

188.28万元。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 1,726.92万元及利
息，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均上诉，二审
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1,649.09万元及利息，原

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另行起诉，一审判
决被告安庆梁生置业有限公司给付工程款抵
房价协议项下商品房及车位的房价款 4,
332.26万元及利息；被告安徽梁生置业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上诉，二审判
决驳回上诉。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13,717.11万元及利
息，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407.67万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诉讼措施有助于公司催收应收款项，保护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有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未执行

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并
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维”）。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四

川三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申请保函新增最高担保额度为226.81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累计为四川三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332.30万元。

● 本次公司为四川三维提供担保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3日披露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及 2024年 12月 20日披露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9），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 公司股东、四川三维董事长吴善国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若四川三维到期无法还本付息，公

司将要求吴善国承担担保责任。
一、担保基本情况及关联担保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贰佰贰拾陆万捌仟零陆拾
玖元壹角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12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联董事叶继跃、陈晓宇、吴光正回避

了本次表决，以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3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合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额
度的议案》。四川三维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公司拟为授信提供最高额度为100,000万
元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已经履行完毕、期限届满或消灭的担保将不再占
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的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公司董事会
拟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本次提供关联担保额度事项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全体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审核，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并一致同意将上述议题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善国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疏散平台、混凝土轨枕、道岔、接触网支柱、橡胶垫板、套管、尼龙挡板座、挡

板、螺纹道钉、弹条、城市地铁、高速铁路、轨道交通设施、铸造件、防腐轨道扣件铁路线上料产品、装
配式建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商品混凝土、建筑及市政配套产品、钢筋混凝土轨道板、地铁管片的研
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3月20日
营业期限：2019年3月20日至长期
住所：成都市新津区永商镇兴化十路996号（工业园区）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55,270,182.14
742,171,353.80
413,098,828.34
310,687,835.04
10,317,112.29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111,587,673.14
608,277,210.57
503,310,462.57
493,210,510.80
93,461,524.60

股东名称
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
3,400万元
6,600万元
10,000万元

出资比例（%）
34
66
－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

广西三维铁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虽拥有四川三维股东会66%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原因
如下：根据四川三维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所审议（决议）事项，必须经代表公司三分之二
（66.67%）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因公司拥有的股东会表决权为66%，故广西三维无法控
制四川三维的股东会；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董事会设董事5名，其
中公司董事2名，占比未达到三分之二，故广西三维无法控制四川三维的董事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债权人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保证担保的本金限额为贰佰贰拾陆万捌仟零陆拾
玖元壹角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不含本次）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2.07%，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0,332.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35%。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301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7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和2025年8月11日分别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
露的《振德医疗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和《振德医疗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5-029）。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和相关备案手续，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66,451,202元变
更为265,835,535元，公司经营范围由“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器械生
产；化妆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生产；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母婴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
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母婴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
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变更为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医护
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器械生产；化妆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
险化学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
母婴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
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卫生用杀
虫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609661634M
名称：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皋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鲁建国
注册资本：贰亿陆仟伍佰捌拾叁万伍仟伍佰叁拾伍元
成立日期：1994年8月18日
营业期限：1994年8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器械生产；化妆品生产；消毒
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体育
用品及器材制造；母婴用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批发；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
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卫生用杀虫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48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5-056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按照公平、公正、自

愿、诚信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16日，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沈汉标先生、王妙玉女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包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因经营需求
与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包含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好莱客”）进行日常
关联交易。鉴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该议案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好莱客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是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未发现通过上述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一致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及服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服务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所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所

关联方
好莱客
好莱客
关联方
好莱客

关联方

好莱客

2025年度预计金额
1500.00
1500.00

2020.1.1-2025.1.31预计金额
934.36

2025.2.1-2028.1.31预计金额

380.44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
144.55
67.76

2025年1月实际发生金额
11.22

2025年2-11月
实际发生金额

96.95
备注：2020年 1月 1日-2025年 1月 31日，好莱客向公司租赁房屋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797.86万元。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关联方的经营策略根据市场变

化进行调整。
（三）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及服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及服务

关联方

好莱客
好莱客

2026年预计金额及比例
金额

5,000.00
1,500.00

占同类业务的比例(%)
3.31
2.56

2025年1-11月实际发生金额及比例
金额
144.55
67.76

占同类业务的比例(%)
0.10
0.12

备注：占同类业务比例的计算基数均为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发生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关联方的经营策略根据市场变

化进行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994381174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连云路8号
（5）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8号
（6）法定代表人：沈汉标
（7）注册资本：叁亿壹仟壹佰贰拾捌万叁仟叁佰陆拾贰元(人民币)
（8）成立时间：2007年4月9日
（9）经营范围：家具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

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实际控制人：沈汉标、王妙玉
（11）关联方好莱客系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证券代码：603898），主要财务信息及经

营情况请详见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二）好莱客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好莱客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好莱客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好莱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独立进
行运营及核算，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好莱客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2026年度生产经营的需求，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好莱客采购不超过1,500.00万元的产品及

服务，合作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合作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商后续合作事宜。本
项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向独立第三方采购同类产品及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
格，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好莱客预计将在2026年度向公司采购不超过5,000.00万元的产品及服务，合作期限为2026年1
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合作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商后续合作事宜。本项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向独
立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及服务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好莱客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关联方不会形
成依赖。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未能全部达标、2名激励对象辞职，公司回购注销合计558,000股
限制性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减少558,000元，由646,208,651元减少至645,650,651元；公
司总股本将由646,208,651股减少为645,650,65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0）。
2025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桂林市大数据和行政审

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1991037270
企业名称：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陆亿肆仟伍佰陆拾伍万零陆佰伍拾壹圆整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黎福超
住所：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东侧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零部件和部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技术服务；商务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8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73.6990万股
●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业务规

则的规定，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第一
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
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4年9月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独立董事徐秀法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年9月26日至2024年10月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4年
10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4-
048）。

4、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4
年10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50）。

5、2024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

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5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前
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0）。

二、本激励计划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一、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二、技术和业务骨干人员

技术和业务骨干人员（67人）

合计

姓名

吴玉江

郎伟

郑小明

职务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8.00
5.00
4.00

130.3981
147.3981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4.00
2.50
2.00

65.1990
73.6990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的比例

50%
50%
50%
50%
50%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人数共计70人。
三、本激励计划归属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限售期是指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其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次激励计划的获授股票

归属后不设置限售期。
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的股本结构不会发

生变化，不涉及证券类别变更。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上海至臻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5年12月4日出具了《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员工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资报告》（PASHB（2025）0202号），对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
截至2025年11月24日，公司已收到70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11,548,633.30元。

因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2025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877 证券简称：太平鸟 公告编号：2025-099
债券代码：113627 债券简称：太平转债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投资进展情况

宁波太平鸟风尚服饰有限公司
100,000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为保障宁波高新区太平鸟全球时尚研发中心项目顺利实施，优化项目实施主体宁波太平鸟风尚

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尚服饰”）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风尚服饰的资金实力，宁波太平鸟时尚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风尚服饰增资10亿元，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增资2亿元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使用自有资金增资8亿元用于日常运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2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本次增资前后风尚服饰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前
出资金额
9,500

占比(%)
100

增资后
出资金额
109,500

占比(%)
100

二、本次增资进展情况
风尚服饰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换

发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557973846J
名称：宁波太平鸟风尚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拾亿玖仟伍佰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张亚君
住所：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新晖南路258号3-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饰研发；母婴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皮

革制品销售；羽毛（绒）及制品销售；鞋帽零售；鞋帽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箱
包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玩具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具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家用视听设备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服装服饰出租；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服装制造；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朝里中心1幢1号3-1）

三、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风尚服饰增资系基于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和风

尚服饰实际运营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优化风尚服饰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风尚服饰
的资金实力，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5-063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顺石油”）于2025年4月24日、5月16日分别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
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公司于近日收到容诚事务所发来的《关于变更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说
明函》，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容诚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指派汪玉寿、殷李峰作为

签字注册会计师。因汪玉寿工作安排调整，对原指派注册会计师进行变更。汪玉寿不再为公司提供
2025年度审计服务，变更后由褚诗炜、殷李峰和付琛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继续完成相关工作。项目组其他人员、职责保持不变。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信息
（一）基本信息
褚诗炜，2008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5年开始在容诚

事务所执业，2025 年开始为和顺石油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西典新能（603312）、易德龙
（603380）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付琛，202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5年开始在容诚事
务所执业，2025开始为和顺石油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未签署过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褚诗炜、签字注册会计师付琛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

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三）独立性要求
容诚事务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

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

对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5-031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5 年12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0:
00-11: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文字互动方
式，召开了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现将本次业绩
说明会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 年12 月 16 日上午 10:00-11:00，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小翔先生，独立董事李丹云女士，财

务总监任凭女士，董事会秘书许业峰先生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和经
营情况，在线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沟通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具体问题及回复 整理如下：

1、投资者提问：面对新的房地产行业局面，公司有哪些举措来维持稳定的经营发展？
回复：您好，公司将努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拓展相关资质，扩大经营范围。同时，向外加强

市场开拓，向内加强管理，促进降本增效，践行高质量发展。
2、投资者提问：公司本期有分红吗？
回复：您好，目前暂无中期分红计划，年度分红将视经营情况确定，届时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投资者提问：公司现在有多少专利？
回复：您好，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授权有效专利合计398件，其中发明专利66件、实用新

型专利258件、外观专利4件、软件著作权70件，相关数据持续更新中。
4、投资者提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如何，是否具有扩张或缩减规模的打算，如何面对当前房地产

行业整体萧条的现状，是否与向相关行业或其他行业拓展的发展计划来保持企业竞争力？
回复：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具体财务指标请关注定期报告。后续，公司将在加强能力建设的基础

上：一方面，在建设工程领域，加强交通、水利市场的开拓；另一方面，在检验检测领域，加强计量校
准、产品检测市场开拓。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本次业绩说明会在投资者积极参与和配合下圆 满结束，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
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 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36 简称：广西广电 公告编号：2025-075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至12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tkjgf@12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计划于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熊剑平先生
董事：周杰先生
独立董事：李春友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易红梅女士
副总经理：邓必栋先生
副总经理：刘斌清先生
副总经理：宋建平先生
总会计师：唐健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至12月22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tkjgf@12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71-2311535
邮箱：btkjgf@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5-055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2月15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了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800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受端换流站直流主设备和材料专项招标项目中标结果公告。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4家子公司为相关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上述中标结果公告，公司下属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套管有限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中标换流阀、变压器、套管、电容器
等产品，总中标金额为10.0505亿元。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21.7478亿元。

二、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项目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

定性，上述中标项目交货时间需根据实际合同要求确定，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
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2025-077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落实战略发展规划，在立足主业的同时适度开展新经济股权投资，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综

合竞争力，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上融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上融”）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亿元与专业机构苏州工业园区兰璞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合资成立专项股权投资基金——苏州工业园区芯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苏州芯程”）。宁波上融持有苏州芯程55.60%（按实缴出资）的投资份额（具体内容请详见2021年

6月11日和2025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2025-018）。
二、参股公司上市情况概述
2025年12月15日，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瑞微”）披露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昂瑞微于2025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上市，股票简
称：昂瑞微，股票代码：688790。昂瑞微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4,882,922股，本次发行后的总股
本：99,531,688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苏州芯程持有昂瑞微25.7706万股，占其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0.2589%，该部
分股份自昂瑞微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苏州芯程对昂瑞微的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因此，昂瑞微股票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最终以公司
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